
2025 年湖南福彩公益金项目资助标识
采购需求

一、项目概况

为严格落实《湖南省省级福彩公益金支持福利事业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中“福彩公益金资助的基本建设设施、设备

或者社会公益活动，应当以显著方式标明‘彩票公益金资助

—中国福利彩票’”的规定，规范全省福彩公益金资助项目

的标识管理，提升项目公益辨识度与福彩品牌形象，需采购

统一规格的彩票公益金项目资助标识，供全省福彩公益金资

助项目使用。

二、项目预算

7万元。

三、项目内容

（一）采购对象

选择具备相应资质与生产能力的供应商，为湖南省福利

彩票发行中心提供彩票公益金项目资助标识制作服务。

（二）采购方式

竞价

（三）数量

共计 800块，具体明细见附件 1。

（四）产品要求

1.设计要求

需严格遵循民政部办公厅《关于变更中国福利彩票公益



金等资助标识的通知》（民办函〔2008〕213 号）中标识样

式规定，尺寸为 65*50cm，折弯厚度 2cm，误差需控制在±

0.5cm 范围内，确保多件标识摆放或安装时整体规整，具体

要求见附件 2。

2.材质要求

采用不锈钢板，需具备良好的耐用性、抗腐蚀性，能适

应室内外不同使用场景（如公益设施墙面、活动场地展示区

等），经日晒、雨淋、擦拭等长期使用后不易生锈、变形、

破损。

3.工艺要求

基础工艺：钢板表面需喷红色塑漆，标识部分需喷白色

塑漆或在钢板上进行热印处理，钢板印成红色，标志印成白

色。

颜色标准：C:0%、M:100%、Y:100%、K:0%；无杂色、

色差，整体颜色均匀饱满，无漏喷、流挂、气泡等工艺缺陷。

4.价格要求

总费用控制在项目预算内。

（五）执行时间

自合同签订起，10日内向采购人提交公益金项目资助标

识设计样稿和样品，经采购人审定同意后，在 30 日内完成

所有公益金项目资助标识的制作及交付工作。

（六）付款方式

分 2次支付。合同签订后，支付 70%成交金额，验收合

格后支付剩余 30%成交金额。



四、资质要求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

重大违法记录；

（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五、项目验收

供应商须在生产前，将标识牌样品寄送至采购人（湖南

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指定地点。样品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

方可进行批量生产。全部成品由供应商负责安全运送至采购

人指定的各市（州）中心所在地点。成品抵达指定地点后，

最终验收工作由各市（州）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具体负责实施。

（一）数量验收

核对交付的经常性资助项目标识数量、专项资助项目标

识数量是否与合同约定及产品清单一致，无短缺、错发情况。

（二）设计验收

检查标识是否按审定的设计样稿制作，“彩票公益金资

助—中国福利彩票”标识的位置、字体、大小是否符合要求。

（三）质量验收

随机抽取核对钢板无明显划痕、凹陷、锈迹，塑漆热印

层均匀、标识无脱色无明显色差，标识边缘无毛刺、卷边、

破损，标识四角打磨平滑，整体无变形，尺寸误差在允许范



围内。

验收合格后，供应商需向采购人提交完整的验收确认

单、交付清单及质量合格证明文件；验收不合格的，供应商

需在 5个工作日内提出整改方案并完成返修或重做，直至验

收合格。

附件：1.公益金项目资助标识分配明细表

2.彩票公益金项目资助标识式样及说明


